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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及《关于进一步做

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

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2014]112号文）的要求,为了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豁免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平煤神马集团”）关于注

入高端银浆项目的承诺事项。同时，申请豁免履行承诺不影响高端银浆项目技术

成熟且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时的再次注入。 

2016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于泽阳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此次豁免承诺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注入高端银浆项目的承诺及原因 

（一）承诺事项 

2012 年 10 月 10 日，集团承诺重组事项成功完成后，将重组后的新大新材

（已更名为“易成新能”，下同）作为集体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平台，未



 

来该方面的项目均以合适方式注入重组后的新大新材，并承诺自本次重组事项成

功完成之日起 3 年内将拥有的高端银浆等项目的优良资产陆续注入重组后的新

大新材。 

鉴于本次资产注入承诺事项时间较长，资产注入方式尚不明确，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 2014 年 05月 27日，平煤神马集团重新出具了承诺

如下： 

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完成后，将重组后的新大新材作为平煤神马集团新能源、

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平台，未来该方面的项目均以合适方式注入重组后的新大新

材，并承诺自本次重组事项成功完成之日起 3年内即在 2016年 5月 16日前，达

到如下条件时，将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支付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将高端

银浆等项目的优良资产注入新大新材： 

1、高端银浆等项目形成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能够增强新大新材竞争力； 

2、新大新材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意见。 

（二）豁免承诺的原因 

高端银浆项目作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技术孵化储备项目之一，截止目前，

该项目技术尚处于研发升级阶段，能否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具有不确定性；受宏观

经济形势下行影响，经营业绩尚达不到承诺中的“高端银浆等项目形成持续经营

和盈利能力，能够增强公司竞争力”，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经查阅高端银浆项目实施主体--苏州银瑞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2015年审计报告及 2016年 1-2月财务报表，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年 73,416,287.23 15,371,643.32 60,663,182.97   97,204.40 

2015 年 71,051,907.48 15,391,798.53 67,888,460.84 20,155.21 



 

2016 年 1-2月 79,218,177.89 15,392,053.55  11,590,890.39 363.85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自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以来，严格履行其对于公司股票增

持、利润补偿等承诺且为支持公司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项目，已将持

有的河南中平瀚博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为公司在锂电行

业的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又将利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公司在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的集聚优势，设立环保科技子公司开展污水处理等相关

业务，向环保节能领域拓展和延伸，经综合考虑公司“固本+培新” 的发展战略，

公司将在稳固传统切割刃料龙头地位的同时，全力开拓锂电行业和污水处理相关

业务，提升公司业绩，确保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 

同时，申请豁免履行承诺不影响高端银浆项目技术成熟且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时的再次注入。因高端银浆项目资产规模较小，对上市公司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议事程

序和上市公司利益。因高端银浆项目资产规模较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注入

高端银浆项目的承诺，不会对本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议

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后认为： 

（1）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由 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2）本次豁免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